傅家镇中心小学防溺水学生相互提醒制度
溺水事故是多年来危害学生安全的“第一杀手”。增强学生防范溺水事故的意识，加强自我监督管理，提高自护能力，在学生防溺水工作中尤为重要，我校根据实际情况，制定以下提醒制度。

一、建立联防小组。班级以学生住址进行分组，成立学生防溺水“联防小组”，设立组长，组长协助班主任老师对学生进行监督、提醒，组内学生与学生之间，家长与家长之间建立相互提醒和相互监督机制。

二、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。让学生认识到溺水事件对家人的伤害，要求学生进行自主管理。如果孩子要外出，家长要做到“四知”：知去向、知同伴、知归时、知活动内容。不断规范安全行为，共同预防事故、消除隐患，确保大家生命安全。

三、及时报告。对于学生私自违规下水玩耍和到危险水域的冒险行为，小组长及其成员要及时报告家长和老师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及时消除隐患。

四、相互提示、监督、劝阻。号召联防小组内学生共同遵守防溺水“六不准”的要求，互相学习，交流防溺水知识。人人成为防溺水的监督员、劝解员、报告员。

五、自觉遵守学校、老师提出的防溺水相关要求，自觉服从家长的监督管理和教育。

六、不私自到河、沟、塘、桥或低洼处玩耍，上、放学经过此类地方时要谨慎通过，特别注意安全。

七、小组经常交流防溺水和安全知识，增强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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